
■长话短说

■网评锐语

新闻【快评】02

■有感而发

“首席操作手”评聘是激励一线员工成长的好机制

■每日图评

■世象漫说

天歌 ： “孩子刚上一年级 ，
最近总爱眨眼、 揉眼睛， 以为得
了过敏性结膜炎 ， 治疗总不见
好 ， 就趁放假休息赶紧带来检
查， 想不到竟然是抽动症 ！” 10
月7日是国庆小长假的最后一天，
江苏省中医院儿科门诊排起了长
龙，其中不少跟小星 （化名 ）一样
的抽动症患儿趁着节假日前来就
诊。 我们不能让电子产品抢走孩
子们的时间。 这些时间，可以用在
参加体育锻炼 、户外活动上 ， 既
让孩子身心得到健康的成长， 同
时也提升孩子们的综合素质。

莫让劳务分包成为减损劳动者权益的工具
毋庸置疑 ， 劳务可以

分包， 但劳动者权益不能
因劳务的分包而层层递减。
部分企业把劳务分包当成
减损劳动者权益的工具 ，
已踩踏了法律红线 ， 不能
任由其肆意妄为。

□张智全

■劳动时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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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让电子产品
抢走孩子们的时间

化解

“钟点工”岗位助力农村人口就业

对“文具盲盒”
监管不能缺位

“15分钟养老服务圈”
让养老变为“享老”

年仅23岁的金浩浩今年被聘
为华北制药先泰公司 “首席操作
手”， 这距他上班只有两年时间，
他也由此成为先泰公司最年轻的
“首席操作手”， 3个月后他被提
为液相分析技术员。 （10月9日
《河北工人报》）

据报道， 先泰公司 “首席操
作手” 的评聘工作始于2017年，
专为一线员工建立的职业生涯成
长通道 。 通过明确关键岗位定
义， 优化关键岗位目录， 扩展笔
试内容， 设立理论考试入围线 ，
增加实际操作考试成绩比例， 拓

宽报名资格条件、 规范民主评议
范围及程序等， 让评聘工作参与
面不断扩大、 受聘选手含金量逐
步提高， 评聘更加公开透明。 每
月500元的津贴， 可以激励员工
努力向先进看齐， 让评上的员工
有成就感和获得感， 自我加压，
更上一层楼。

一线员工是企业发展的主力
军， 他们的技能和管理水平， 直
接影响到质量、 效能和安全等。
笔者以为， 先泰公司连续5年坚
持 “首席操作手” 评聘活动， 不
仅在企业中营造了以技能实绩论

英雄的良好氛围， 让一线员工感
到只要努力， 就能成功， 有了盼
头和奔头。 而且， 精神与物质相
续结合的激励机制， 也使一线员
工尝到了甜头， 增强了提升技能
的念头。 同时， “首席操作手”
需要年内提一条有价值建议， 参
与解决一个生产难题， 带一名徒
弟的要求， 既可让获聘的职工不
断鞭策和提升自己， 又为企业和
员工的技术进步作出了贡献 。
“首席操作手” 评聘机制， 成为
了涵养人才的蓄水池。

□费伟华

戴先任： 据媒体报道， 许多
商场和中小学门口的文具店中都
有各式各样的文具盲盒出售， 它
们有些是印有各种图案的盲盒笔
单品， 有些是以本子、 尺子、 笔
袋等不同文具组合起来的文具盲
盒袋， 价格通常几元至几十元不
等。 不能让 “盲盒经济” 成了法
律的 “盲点”、 监管的盲区， 要
对 “盲盒经济” 加强监管。

近年来， 四川省眉山市仁寿
县积极拓宽农村妇女就业渠道，
通过开展定向就业技能培训， 对
接用工单位搭建就业平台， 开设
“钟点工” 岗位等灵活方式， 吸
纳农村妇女在家门口就业。 （10
月8日 《工人日报》）

农村人口就业， 一直是我们
社会关注的焦点。 从事农业生产
的农村人口就业季节性很强： 农
忙时， 劳动力全部在田间地头；
农闲时， 劳动力出现大量过剩。

根据农村从事农业生产的人
口就业特点 ， 企业开设 “钟点
工” 岗位接地气， 对农村人口就

业具有很大的吸引力。
一方面， 给当地农民增加了

额外收入。 农民从事单一的农业
生产 ， 收入有限 。 而农闲时做
“钟点工”， 增加了农民收入的渠
道。 而且工作的地点就在家门口
附近， 工作的同时， 也能照顾家
庭和孩子， 非常人性化。

另一方面， 也化解了企业用
工难题。 一些劳动密集型企业，
如纺织企业， 订单多时， 短时间
内用工需求增加。 经过培训， 吸
纳农村富余劳动力进入企业， 大
大化解了企业短时用工紧张的难
题， 确保了订单的稳定性和连续

性， 给企业增加了效益， 也推动
了当地经济的发展。

解决农村人口就业难题， 办
法总比困难多。 农村地区因地制

宜开设 “钟点工” 岗位， 体现了
对农村人口就业的精准帮扶， 值
得点赞和推广。

□陶象龙

10月9日至11日 ， 2021江
苏国际养老服务博览会在南京
举行 。 “最美不过 ” 的夕阳
红， 已成为各方激烈争夺的红
海。 而对于众多逛展的 “银发
族” 来说， 变养老为 “享老”，
是他们考虑的头等大事。 （10
月10日 中新网）

据报道， 专家指出， 随着
高龄老人的增加， 很多老人需
要得到专业的照护。 但是， 一
些老人不愿意离开自己熟悉的
生活环境去养老院。 出于传统
的观念， 绝大多数老人也都希
望选择居家养老， 而 “15分钟
养老服务圈”， 让老人不用离
开熟悉的居住地， 更重要的是
挨着儿女， 他们随时可以来看
望老人。

随着老人对养老需求的提
高， 居家养老也需要创新服务
模式 ， 以更好地服务老人 。
“15分钟养老服务圈” 既化解
了居家养老的不足和不便， 也
大大减轻了子女的陪护压力。

统计数据显示， 截至2019
年底， 中国60岁及以上的人口
比 重 已 经 达 到 18.1% ， 预 计
“十四五” 期间， 中国老年人
口将超过3亿人， 进入中度老
龄化阶段。 在这样的背景下，
把养老提升为 “享老”， 显然
面临更大的挑战 。 如专家所
说， 相关政府部门今后要加大
老龄社会的国情教育， 特别是
社区老龄服务的重要性、 必要
性、 紧迫性等教育， 给社会力
量兴办养老机构营造好的氛
围。同时，在今后社区建设中，
要通盘考虑社区养老服务场所
和设施建设， 发展智慧化社区
养老，全面提高社区养老质量，
增强社区养老的获得感。

“15分钟养老服务圈” 让
老人身居社区， 又能享受各种
高品质的养老服务， 使得居家
养老更加贴近老人的现实需
要， 显然， 养老变为 “享老”，
有利于推进养老事业与时俱进
地发展， 因此， 获老年人青睐
的家门口 “享老”， 值得大力
推广。 □钱夙伟

10月10日是世界精神卫生日， 今年我国的节日
主题为 “青春之心灵 青春之少年 ”。 心理专家表
示， 虽然社会心理咨询服务体系不断成熟， 但良好
的家庭教育仍是化解青少年心理危机的 “良方”。
面对青少年的一些 “小情绪”， 家长如果能够早识
别 、 早干预 ， 就能防患于未然 。 （10月9日 新华
社） □朱慧卿

2020年4月底，谢某认识了某
钢材有限公司股东李某， 并被招
工到李某处从事电焊工作。 俩人
口头约定， 谢某每天工作11个小
时，日工资为330元。同年6月，谢
某在工作期间因脚手架歪倒，致
头部被砸伤、腰部骨折。事后，谢
某为了明确劳动关系而申请劳动
仲裁，其主张获得支持。然而，公
司认为谢某与李某之间属于劳务
关系，诉至法院要求重新审判，法

院最终判定谢某与该钢材有限公
司存在劳动关系。（10月8日 《工
人日报》）

这是一起典型的因劳务作业
分包引发的劳动争议纠纷。 所谓
劳务作业分包， 是指施工总承包
方或者专业工程分包方可以将其
承包工程中的劳务作业发包给劳
务分包企业。 由于兼顾了实际施
工情况， 劳务分包在建筑领域得
到广泛运用。但与此同时，部分劳
动者因法律意识欠缺， 一般不与
企业签订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
发生劳动争议纠纷后， 企业往往
以用工双方系劳务关系而不存在
劳动关系为借口， 对劳动者拒绝
履行保障权益的法定义务， 以致
劳务分包成为不少企业任性减损
劳动权益的工具。

劳务分包后劳动者权益能否
得到有效保障， 关键在于劳动者

与企业是否存在劳动关系。 如果
劳动者与企业没有签订劳动合
同， 那么企业则有机会借口双方
系劳务关系故意减损劳动者的合
法权益。毕竟，劳动关系与劳务关
系的一字之差， 劳动者的权益保
障却有天壤之别。也正因如此，不
少企业总是想方设法打劳务关系
的“擦边球”，不与劳动者签订劳
动合同，以此减少用工成本。

部分企业在劳务分包中，为
利益最大化， 千方百计把劳动关
系引向劳务关系， 虽然表面上看
似于法有据， 但实际上经不起推
敲。根据人社部《关于确立劳动关
系有关事项的通知》相关规定，不
论企业把劳务如何层层分包，在
表面上使得劳动者看似与企业没
有直接劳动关系， 但劳动者始终
是为企业提供劳动， 与企业之间
客观上存在劳动关系， 企业应为

劳动者足额兑现相关劳动权益。
显然，企业不管把劳务分包给谁，
只要劳动者提供了劳动， 都与劳
动者存在劳动关系， 必须依法保
障劳动者的各项合法权益。

退一步讲， 即使劳务是第三
人承包， 劳动者与作为总分包方
的企业没有劳务关系， 企业也应
在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方面承担
主要责任。根据人社部《关于确立
劳动关系有关事项的通知》和《人
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关于执行
〈工伤保险条例〉 若干问题的意
见》的相关规定，具备用工主体资
格的承包单位只对不具备用工主
体资格的组织或自然人招用的劳
动者承担工伤保险责任。 也就是
说，在第三人承包劳务的模式下，
即使劳动者与企业未建立事实劳
动关系， 只要劳动者在用工期间
受伤， 企业就应依法承担工伤保

险责任。 企业对劳务分包中发生
的劳动者工伤事故， 以没有劳务
关系为由对劳动者不履行工伤保
险责任，无疑有悖法理。

毋庸置疑，劳务可以分包，但
劳动者权益不能因劳务的分包而
层层递减。 部分企业把劳务分包
当成减损劳动者权益的工具，已
踩踏了法律红线， 不能任由其肆
意妄为。对此，劳动监察执法部门
要始终对企业的这种违法行为依
法依规严惩， 劳动者也要时刻保
持警惕， 主动与企业签订必要的
劳动合同或劳务合同， 让不法企
业减损职工合法权益无隙可乘。
企业更应抛弃违法减少用工成本
的“小九九”歪念，严格自律，自觉
把劳务分包中的用工行为规范在
法治轨道上。 如此才能既保障劳
动者权益， 又确保企业的正常运
行，实现劳动关系的和谐共赢。


